
辉煌“十一五”

积极支持搞活流通扩大消费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十一五”期间，财政部门把支持

搞活流通扩大消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

的重要内容，在大幅度增加投入规模

的同时，创新思路，完善机制，与有关

部门协同攻关，实现了“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

一、创新财政政策，实施家

电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

为扩大农村消费，改善农民生活，

缩小城乡差距，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

在充分调研、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于 2007年 12月研究出台了家电下乡政

策。家电下乡是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

举措，是财政政策的创新和突破。其

主要内容是：顺应农民消费升级的新

趋势，运用财政政策，引导开发、生产

适合农村消费特点、性能可靠、质量保

证、物美价廉的家电产品，并提供满足

农民需求的流通和售后服务；对农民

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给予一定比例（13% ）

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

大农村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拉动消费，带动生产，均衡内外需

协调发展。

20 07 年 12月开始，家电下乡在山

东、河南、四川三省先期开展试点，在

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2009 年 2月

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

实施以 来，力度不断加大，政策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逐步健全。全国统一

补贴品种已从最初的 3 类增加到目前

的 9 类，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主要家

电都纳入了补贴范围。下乡产品限价

标准较政策实施初期大幅提高，产品

型号大大丰富，基本满足了农民 多层

次的消费需求。为加强家电下乡工作

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牵头，11个部门参加，建立了家

电下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组织、

指导和督促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在

推动简化补贴审核兑付程序，加快补

贴兑付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产品生产、

销售、售后服务以 及对生产和销售企

业的监督管理和补贴资金监管，维护

了农民利益，保证了资金安全，确保了

政策效果。

家电下乡实施以来，在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下，成效显著。一是农民实实在

在得到了好处，改善了民生，拉动了消

费。截至 2010年 9月底，已累计销售家

电下乡产品 9013万件，销售金额 1848

亿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214.8亿元，

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二是

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家电行业的 冲击。

2009年在外贸受阻的不利环境下，中

标家电企业国内市场销量普遍实现较

大增长，家电下乡政策拉动效应明显。

三是促进了节能减排。由于下乡产品

对能效水平有严格规定，企业对产品

能效水平都高度关注，产品的能效水

平大幅度提升，改变了以往农村市场产

品能效水平得不 到保障的局面。四是

改善了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家

电下乡使原来松散的农村营销渠道逐

步规范，连锁经营得到迅速发展。

在家电下乡政策成效初显之时，为

进一步加快农村消费升级，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条件，同时促进汽车摩托车

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内外需协调发展。2009 年 3

月，借鉴家电下乡政策经验和操作平

台，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汽车摩托车

下乡，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

《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方案》，对农民

购买微型客车，按销售价格 10 % 给予

补贴，单价 5万元以 上的，实行定额补

贴，每辆补贴 5000 元。同时，对将三

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并换购轻型载

货车的，报废三轮汽车每辆给予补贴

200 0元，报废低速货车每辆给予补贴

3000元。对农民购买摩托车，按销售

价格 13% 给予补贴，单价 500 0 元以上

的，实行定额补贴，每辆补贴 650 元。

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以来，进展顺利，

农民 购买 踊跃。截 至 2010 年 9月底，

全国已补贴下乡汽车 375万辆，发放补

贴资金 144 亿元 ；补贴摩托车 1022万

辆，发放补贴资金 59亿元。汽车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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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下乡的实施在帮助企业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开拓国内市场、拉动农村消费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实施家电、汽车以旧换

新财政补贴政策

为了进一步扩大家电、汽车消费，

促进扩大内需，促进节能减排和循环

经济发展，根据我国家电、汽车产业发

展和消费市场实际，国务院决定，采取

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家电、汽车“以旧

换新”。

2009 年 6 月 1日 至 2010 年 5月 31

日，家电以旧换新在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

等 9省市开展试点。经 过试点省市的

积极探索，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0 年 6月1日起，家电以旧换新在全

国推广实施，分批启动。试点期间，财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了相关办法，明确了 9 省

市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具体政策、操作

流程、监督管理办法。针对试点过程

中反映的问题和各方意见，及时出台

了对拆解企业补贴政策，提高了单纯

回收企业运费补贴标准，大大提高了

企业参与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积极性，

确保了政策效果。家电以旧换新试点

工作启动以来，进展顺利，换旧及售新

势 头良 好。截 至 2010 年 9月底，全国

共计回收五大类旧电器 2353万台，销

售五大类新家电 2259万台，销售金额

841亿元，发放补贴近 80 亿元。家电

以旧换新的实施对扩大消费需求，促

进内外需平衡；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 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和

循环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

结构调整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家电下乡产品 及型号不断丰富，满足 了农民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2009 年 6月，中央财政在已安排

老旧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 10 亿元

的基础上，又 追加安排了40 亿元，规

定对符合条件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给

予每辆 3000-60 00 元 的补贴。为促

进消费升级，加快以旧换新，从 2010

年 1月 1日起，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

将补贴标准提高至每辆 500 0-18000

元，同时允许“黄标车”以旧换新和 1.6

升及以 下乘用 车购置税 减半征收政

策重复享受。上述两项政策大大提高

了汽车以 1日换新政策的吸引力。截至

2010 年 9月底，全国 33 个省、区、市成

立了汽车以旧换新领导组织机构或建

立了联合工作机制，36 个省、区、市制

定印发了地方性实施细则、方案或工

作通知。全国已确定 480 家具有报废

汽车拆解资质的企业参与汽车以旧换

新工作，已设置 1861个老旧汽车回收

网点，415 个受理补贴资金申请的一

站式联合服务窗口。截至 9月份，全国

累计办理补贴申请的汽车共计 26.2万

辆，补贴金额 35.9亿元，拉动新车消

费约 302亿元，其中，2010 年 1-9月，

全国办理补贴申请的汽车共计 24.7万

辆，补贴金额 34.6 亿元，拉动新车消

费约 280 亿元。

三、支持商贸流通服务业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为 促 进商 贸 流 通 服 务 业 发 展，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先后设立了农

村物流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和服务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和服务业发展。2009 年，为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又大幅度增加

了农村物流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和服务

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并新设中小商

贸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支持 “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下乡流通网络建设

等，推动工业品下乡，完善农村流通网

络；支持 “双百市场工程”、农产品“农

超对接”等，推动农产品进城，搞活农

产品流通；支持服务业聚集功能区建

设、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建设、中小商贸企业融资担保等，

着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完善生产、

生活服务体系。这些财政政策对完善

商贸流通网络、提升流通水平、改善人

民 生活、引动生产和拉动内需 等发挥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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